附件3：
2024年湛江市遂溪县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
攻坚行动项目申报主体承诺书	

遂溪县农业农村局：
本单位（本村委会/本人）自愿参与2024年湛江市遂溪县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攻坚行动项目，按上级有关部门的相关要求做好水稻单产提升工作。承诺如下：
一、区域与面积。我方自愿参与2024年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项目，将位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          亩的耕地于2025年种植早稻，区域与面积属实。
二、时间与期限。时间从  2025 年 3 月 1 日至      2025年 7  月  31  日。
三、工作要求。我方愿意接受各级有关部门、属地政府监管和专家组专业技术指导，积极配合做好水稻单产提升工作。接受物化补贴内容和发放方式，配合做好物化补贴签收手续，根据项目进度做好其他相关工作。根据申报类型，保证在项目实施区域内使用项目物化补贴、技术支持；接受上级部门的检查和验收。
本方如违反以上承诺，自愿退回以上相关实物和服务按市场价计算的资金并承担相关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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